
          防疫教學公告 112.6.15        

一、 配合教育部112年5月19日及5月25日函頒修正「大專校院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以及112年6月 1 5日行政會

議決議。 

二、 校園口罩佩戴規定 

   (一)校園室外環境得免全程佩戴口罩、校園室內環境得自主佩戴口罩；

校車、校園接駁車等建議戴口罩；健康中心比照衛生福利部所列

指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規定戴口罩。  

   (二)若學校考量教學需求，得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

可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

戴口罩措施。 

三、 教師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可進行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照顧篩

檢陽性需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之0-12歲子女而無法到校者，若仍可線

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請假。如無法線上教學，可申請

「病假」（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者）、「公假」(篩檢陽性中重

症者) 、「防疫照顧假」（照顧實施防疫假者），課程應自行或委

由系上辦理調補課。如依實際需要請假調補事宜則依本校缺課代課補

課辦法辦理。 

四、 未來教學相關活動，將視教育部函頒防疫指引持續滾動調整，由本校

相關會議依疫情狀況發佈最新措施。另請各開課單位轉知授課教師與

修課學生，依據本校最新公告防疫措施及防疫教學公告實施教學活動。 

 

一、辦理實體授課時，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 

(一) 校園口罩佩戴規定 

行政部分 



     1.校園室外環境得免全程佩戴口罩、校園室內環境得自主佩戴口罩；

校車、校園接駁車等建議戴口罩；健康中心比照衛生福利部所列

指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規定戴口罩。  

     2.若學校考量教學需求，得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

可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

戴口罩措施。 

二、教師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可進行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照顧篩

檢陽性需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之0-12 歲子女而無法到校者，若仍可線

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請假。如無法線上教學，可申請

「病假」（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者）、「公假」(篩檢陽性中重症

者) 、「防疫照顧假」（照顧實施防疫假者），課程應自行或委由系

上辦理調補課。如依實際需要請假調補事宜則依本校缺課代課補課辦

法辦理。 

三、辦理遠距線上教學，請遵守以下規定： 

(一)請系所協助即刻轉知所屬專(兼)任教師、業界專家及學生，有關本

校上課及教學相關注意事項，並配合辦理。 

(二) 有關實驗或實作課程：採線上授課時，由任課老師彈性調整課程內

涵，並請系所依據本校最新防疫措施，針對實驗室、專題室、實作

練習教室等各類空間的使用與否，應即時進行調整並公告予所屬師

生。 

(三) 通識、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及體育課程：請共教會通知授課教師，採

線上授課時，彈性調整課程內涵。 

(四) 實習課程：已於校外實習之學生，請教學單位密切關心注意學生健

康狀況，並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配合相關防疫措施適時調

整學生的實習安排；若無法進行實習者，請個別系所研擬相關配套

措施。校外實習課程因應防疫的相關作為，以研發處通報為準。 



 

一、 教師進行實體授課時，校園口罩佩戴規定 

 (一)校園室外環境得免全程佩戴口罩、校園室內環境得自主佩戴口罩；

校車、校園接駁車等建議戴口罩；健康中心比照衛生福利部所列指

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規定戴口罩。  

 (二)若學校考量教學需求，得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可

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戴口

罩措施。 

二、教師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可進行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照顧篩

檢陽性需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之0-12 歲子女而無法到校者，若仍可線

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請假。如無法線上教學，可申請

「病假」（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者）、「公假」(篩檢陽性中重症

者) 、「防疫照顧假」（照顧實施防疫假者），課程應自行或委由系

上辦理調補課。如依實際需要請假調補事宜則依本校缺課代課補課辦

法辦理。 

三、五專前三年級調整授課方式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辦理，教師確診等授課相關規定

同「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四、 五專前三年級課程教學活動 

(一) 教師若佩戴口罩講課時，倘學生有特殊教學需求，得以透明口罩

替代，以避免學生(如聽障生)因教師佩戴口罩影響口唇辨識。  

(二) 師生本身有發燒、呼吸道相關症狀依指揮中心規定，於室內 3 

空間（室內場所）建議佩戴口罩。 

  五、課程採線上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時，教師得視課程性質，以混成方式

可採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及數位課程等方式取代實體課程。 

教師部分 



1.同步教學：如即時視訊、指定教材線上討論/線上測驗(建議使用

Microsoft Teams，但不限)。 

2.非同步教學：如課程錄影(錄音)、將上課影片(錄音檔)與教學內容

檔案、教材、參考資料等提供學生線上修習。為維護遠距教學期間

學生受教權益，請採取非同步遠距教學教師提供該課程原授課

時段的即時諮詢通訊方式，例如：Microsoft Teams會議連結，俾

供學生互動學習。 

   六、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授課教師可應用本校(e-Campus，但不限)達成

遠距教學的各項規範，但必須留存講義、連結、討論、繳交作業/報

告等教學授課歷程，以利備查。 

   七、學生因確診無法到校上課時，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不影響其學業

成績評量。 

  八、授課教師除兼顧學習品質並掌握學生學習方向外，應妥善處理學生成

績評量事宜，評量方式及標準由教師自訂並向學生說明，並隨時掌握

學生學習情形，適時給予輔導。 

   九、課輔小老師、課程助教照常進行，但改採線上或電話聯繫，並保留輔

導紀錄。 

  十、請授課教師於實施遠距授課前，將授課時程、授課方式及評量方式等

教學活動放置於本校數位教學平臺(e-Campus)公告。 

十一、課程概要、課程計畫表及評分標準更動時，授課教師應向學生說明

，並於112年6月3日前隨時修正，避免後續爭議。 

十二、本學期學生學習成效不佳之導師關懷訪談作業，依原訂規範時間

作業繳回。遠距教學期間，改採線上或電話聯繫，並保留紀錄。 

十三、本學期網路期末教學評量開放填寫依原訂時程照舊辦理。 

十四、本學期成績輸入時間照舊，教師應於規定時間內至成績輸入系統完

成學期成績登錄。 

十五、遠距教學期間，已申請核可之業師講座請取消或改以線上辦理。線



上辦理者於辦理完成後應附視訊畫面(學生及講者端)為佐證， 並仍

應完成成果報告與問卷調查等，將來作為成果發表之用。 

十六、實施遠距教學均應向系(中心)辦公室登記，以利彙報教育部。 

 

 

一、 學生確診輕症或無症狀者，依據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

措施規定 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暫時不入

校上課；如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則可提早解除。 

二、 實施實體授課時，學生進行實體授課時，校園口罩佩戴規定 

(一)校園室外環境得免全程佩戴口罩、校園室內環境得自主佩戴口罩；

校車、校園接駁車等建議戴口罩；健康中心比照衛生福利部所列指

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規定戴口罩。  

(二)若學校考量教學需求，得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可

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戴口

罩措施。 

三、 辦理遠距教學時，請遵守以下規定： 

(一) 如非必要，應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留在宿舍或家中準時上線參與

遠距教學。 

(二) 若有修課疑義，可向開課單位、任課教師請益討論，並依課程要求繳

交指定作業。本學期網路期末教學評量開放填寫仍照原時程進行

。 

(三) 請隨時關注學校網站的相關公告與訊息。 

(四) 主動告知家長(人)關於採遠距教學的相關訊息，遠距教學期間應與

導師、家長(人)保持聯繫，確實讓導師、家長(人)掌握行蹤。 

 

學生部分 



備註： 

1. 其他未盡事項，以後續相關單位通報為準。 

2. 全校教職員工生若出現身體不適的狀況，請撥打防疫通報專線： 

上班時間 (06)9264115分機1252 健康中心 

24小時校安專線 0928-483123 

3. 遠距教學技術諮詢，敬請洽詢教學資源中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務處  敬啟 


